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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度二级公立中医医院绩效考核问题答疑 

（第 4 版） 

注：标蓝部分为新增        更新时间：2023年 5月 5日 15:00。 

序号 指标名称 问题描述 问题解答 

1 

2.门诊散装中药饮

片和小包装中药饮

片处方比例▲ 

指标 1 门诊中药处方比例释义中

有）“如果中成药、西药开具在

同一张处方上，需拆开后分别计

算在分子、分母中。”这一句，

但是指标 2 门诊散装中药饮片和

小包装中药饮片处方比例中没有

此句，是否指标 2 分母“门诊处

方总数”按药房处方数统计，不

用拆开加到分母中呢？ 

《处方管理办法》“西药和中成药可以分

别开具处方，也可以开具一张处方，中药

饮片应当单独开具处方”。 

根据以上原则，本考核年度统计指标 2 分

母“门诊处方总数”时，如出现西药和中

成药开具在一张处方时无需拆方。 

该指标案例解读详见本答疑手册最后一

页。 

2 
3.中药饮片使用率

▲ 

3.1.2.门诊总人次数（不含急诊

和健康体检者）：下载的填报模

板中项目定义为：门诊总人次数

仅以门诊挂号数统计。不包括急

诊患者、健康体检者。包含挂号

（或收费）的核酸人次数。 

操作手册的指标解释为：分母 

1：门诊总人次数仅以门诊挂号

数统计。不包括急诊患者、 

健康体检者、仅核酸检测者。请

问这个包括核酸人次么？ 

3.1.2.门诊总人次数（不含急诊和健康体

检者）包含通过门诊挂号（或收费）开展

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人次数（即“愿检尽

检”人次数，不含大规模检测和住院期间

核酸检测人次）。另外，考虑到同比口径

问题，系统模板增加了“其中：仅做新冠

核酸检测者人次数”以便于后期灵活应用

分析。本指标自动计算时剔除了“其中：

仅做新冠核酸检测者人次数”。 

3 
4.中医非药物疗法

使用比例▲ 

指标 4 门诊非药物疗法使用总人

次数指标含义是挂号人次，且门

诊患者同日同科同一人接受 2 种

以上中医非药物疗法的，按一人

次计算。2022 年我县医保局开始

设立门诊中医适宜技术可以报销

政策，门诊患者一次性挂号缴

费，由科室登记书写门诊病历，

开具处方后可以连续治疗至少十

次中医适宜技术，但是挂号人次

只有 1 次，实际开展非药物疗法

10 次或以上，请问在填报门诊非

药物疗法人次时是否可以按照 10

人次上报？ 

患者一次挂号后医师开具 10 次治疗是治

疗人次，不是诊疗人次。本考核指标按照

《2021 国家卫生健康统计调查制度》口

径进行统计，即按门诊挂号人次统计。 

具体参见指标 4 分子【指标说明】，指门

诊接受中医非药物疗法诊疗的人次总数

（按挂号人次统计）。如门诊患者同日同

科（一个号）同一人接受 2 种及以上中医

非药物疗法的，按 1 人次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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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名称 问题描述 问题解答 

4 

10.基本药物采购金

额占比 

 

2022 年度统计的基本药物不包括

仅作为药物溶媒使用的葡萄糖、

氯化钠等溶液，如氯化钠注射液

100ml+青霉素 800 万 u 静滴，此

时氯化钠注射液算作基本药物

吗？ 

此情景下，氯化钠注射液作为溶媒使用，

不计入基药统计。 

 

5 

10.基本药物采购金

额占比 

 

1000ml：0.9%氯化钠注射液，我院

用于冲洗，属于溶媒吗？ 

不属于溶媒。 

 

6 

10.基本药物采购金

额占比 

 

门诊使用基本药物品种数量是品

种数量合计（删除重复的品种）？ 

门诊使用基本药物品种数量按全部门诊处

方中累计使用的基本药物品种数量进行统

计，不需要删除重复品种。 

7 

10.基本药物采购金

额占比 

 

2021 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本年度基本药物按照《国家基本药物目录

（2018 年版）》的药品（含药品通用名、

剂型、规格）进行统计。 

8 

11.国家组织药品集

中采购中标药品金

额占比 

 

指标 8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

分子统计内容为集采购销协议截

止时间在本考核年度的，比如采

集协议为 2021 年 3 月-2022 年 3

月，要把此集采金额全部纳入本

年度考核内吗？ 

 

是的。该指标分子需统计截止时间在 2022

年度的集采协议的完整集采协议周期的中

选药品金额；分母需统计医院同期采购药

品的总金额。 

9 

11.国家组织药品集

中采购中标药品金

额占比 

该指标统计的集采药品是购销协

议截止时间在考核年度内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内的，还是包括

购销协议截止时间在 2023年的集

采药品？ 

 

分子统计内容为集采购销协议截止时间在

2022 年度 1 月 1 日-12 月 31 日内的，并

需统计完整集采协议周期的中选药品金

额。 

 

10 

11.国家组织药品集

中采购中标药品金

额占比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标金额

占比，其中分子是否包含省集采

药品？ 

 

不包含省集采药品。 

 

11 
18.资产负债率▲ 

 

新增指标 18.2.1.1.年末资产原

值和 18.2.1.2.年末资产净值，是

指阶段性贴息贷款形成资产的原

值和净值，这样理解对吗？ 

是的。均为指标“18.2.1.其中：阶段性贴

息贷款形成资产”的下一层级指标。 

12 
21.医疗收入中来自

医保基金的比例 

请问职工大病是由医保直接划

拨，但是居民的大病是由保险公

司划到医院账户，是否职工大病

纳入医保机构直接支付部分，居

民大病不纳入医保机构直接支付

部分？ 

本指标中来自医保基金的收入指医院为医

保患者提供医疗服务活动取得的收入中，

应由医疗保险机构直接支付的部分。不包

括商业保险机构支付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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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名称 问题描述 问题解答 

13 25.医疗收入增幅▲ 

25.3.1 当中国谈药品销售数据期

超过协议有效期的，是否用于上

报？ 

本手册中关于纳入国家医保目录中谈判药

物的统计，均依据《国家基本医疗保险、

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1 年）》

协议期内谈判药品部分。请仔细阅读操作

手册。 

14 25.医疗收入增幅▲ 

剔除药品统计表中“门诊罕见病

用药”和“住院罕见病用药”统计，

是不是只需要统计罕见病病种对

应的获批专用药物。罕见病病种

没有对应的获批专用药物，是不

是不需要统计了。 

本指标统计的罕见病专用药是指用于治疗

某罕见病的专用药品，纳入统计的罕见病

专用药应与《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对应起

来。没有对应获批专用药物，不需要统计。 

15 
25.医疗收入增幅▲ 

 

长期处方的目录，是每个医院自

己制定还是每个省有统一的目

录？ 

长期处方应依据各省出具的目录进行统

计，各省公立医院绩效考核领导小组进行

审核。 

16 25.医疗收入增幅▲ 

1. 25.3.1.1.需剔除的药品收入

中罕见病治疗用药是统计治疗罕

见病时使用的药物金额，还是所

有该种药品的金额，如药物在罕

见病治疗用药目录中，但我们应

用它并不是用于治疗罕见病，这

个药物需统计吗？ 

2.省内没有列出长期处方用药目

录，没有明确用药目录那如何统

计？ 

1.本指标统计的罕见病专用药是指用于治

疗某罕见病的专用药品，纳入统计的罕见

病专用药应与《第一批罕见病目录》对应

起来。 

2.依据《关于印发长期处方管理规范（试

行）的通知》（国卫办医发〔2021〕17

号），长期处方根据各省出具的目录进行

统计，各省公立医院绩效考核领导小组进

行审核。如果省内没有列出长处方目录，

可不统计。 

17 25.医疗收入增幅▲ 
25.3.1.1 需要剔除的药品收入中

罕见病没有用药应该怎么填写？ 

没有罕见病，可以不填写，空着即可。如

果填 0，系统认为有数据，会检测其他必

填项是否填写。 

18 26.次均费用增幅▲ 

剔除门诊药品统计模板，剔除药

品统计模板，剔除住院药品统计

模板，这个表格是统计 2022 年

的就可以，还是需要统计 2022、

2021、2020 三年的都统计？ 

2020、2021、2022，三年都统计。因为

2022 年考核口径发生变化，所以医疗机

构需要统计三年数据。 

19 26.次均费用增幅▲ 

26.1.1.1.2 健康体检收入：请问

老师，这项指标是体检科直接可

以做的检查项目收入和诊疗费用

的收入总和，还是体检科开具的

体检单包括的所有项目（检验、

彩超、影像、体检科的检查及诊

疗费）收入总和？ 

 

体检收入与财务年报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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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名称 问题描述 问题解答 

20 26.次均费用增幅▲ 

26.1.1.2.2.其中：健康体检人

次数，我们医院承担了辖区中小

学生体检，这部分体检是外出去

体检的，这些体检人员并没有到

医院进行挂号，但是却有体检收

入，请问这部分的体检人次需要

加入“26.1.1.2.2.其中：健康

体检人次数”中吗，体检收入需

要算入“26.1.1.1.2.其中：健

康体检收入”。 

 

关于体检收入和体检人次数应与财务年报

保持一致。 

 

21 

31.人才培养经费投

入占比 

 

毕业后医学教育经费与继续医学

教育经费的区别，两个数据有没

有交叉 

 

毕业后医学教育：如作为住院医师规范化

培训协同单位承担住院医师培训、承担助

理全科医生培训任务等 

继续医学教育：如承担基层医疗单位相关

人员进修、培训、中医师承教育、本院职

工在职教育等 

两个数据不交叉。 

22 

32.每百名卫生技术

人员重点学科、重

点专科经费投入 

 

分子中的投入总金额解释是指各

级中医药主管部门及医院按要求

匹配的专项经费，包括在申报前

期医院自行投入的建设经费吗？ 

按照【指标说明】，分子：重点学科、重

点专科经费投入总金额是指各级中医药主

管部门及医院按要求匹配的专项经费。重

点学（专）科、中医优势专科经费以医院

财务报表能体现的项目为准，以实际支出

为统一口径。因此，不包括前期投入的建

设经费。 

23 
医院相关医疗资源

统计 

编制人数的填写范围是什么？我

们有上级批的编制人数和上级批

的人员数，这些和医院实际在编

和备案制的人数都是不一致的。

是填实际的事业编和备案制人数

还是填上级批的编制人数或总人

员数？ 

编制人数按照政府主管部门核定的编制人

数填报。 

24 
医院相关医疗资源

统计 

合同制人数是否包含劳务派遣人

员 

 

合同制人员是与医院直接签订劳动合同的

非在编人员。 

劳务派遣人员是医院与劳务派遣公司签订

劳动合同的人员。故合同制人员数不包含

劳务派遣人员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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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名称 问题描述 问题解答 

25 
党建引领 

 

党委班子成员和党支部班子成员

是否属于党务专职人员，他们同

时兼任的有业务工作和岗位 

 

专职党务工作人员：医院党委办公室、组

织、宣传、统战、纪检等党务工作机构的

专职工作人员，包括医院党委书记、专职

副书记、纪委书记以及一些医院设置的专

职党总支书记，也包括工青妇等群团组织

的专职工作人员（“党口”）。不包括兼

职党务工作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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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方占比相关指标解读 

 

指标 1  门诊中药处方比例▲ 

指标 2  门诊散装中药饮片和小包装中药饮片处方比例▲ 

为进一步协助二级公立中医医院数据填报，特通过举例形式具体说明以上指标计

算方法，具体如下： 

（1）某医院在 2022 年度共开具如下 5 个处方： 

处方 A：西药处方（单纯西药处方） 

处方 B：西药和中成药（含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处方 

处方 C：中成药处方（单纯中成药处方）或医疗机构中药制剂处方 

处方 D：中药饮片（散装中药饮片、或小包装中药饮片处方）处方 

处方 E：中药配方颗粒剂处方 

（2）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指标 1：门诊中药处方比例 =  
𝐵+𝐶+𝐷+𝐸

𝐴+𝐵∗2+𝐶+𝐷+𝐸  
×100% 

 

指标 2：门诊散装中药饮片和小包装中药饮片处方比例 

                                                            =
𝐷

𝐴+𝐵+𝐶+𝐷+𝐸  
×100% 

 

特别注意：《处方管理办法》“西药和中成药可以分别开具处方，也可以开具一张处方，

中药饮片应当单独开具处方”。中药饮片处方以医生开具的处方为基本单位，不以饮片形式拆

分处方。如一张处方中有先煎、后下等特殊用法的独立包装的饮片，此方应按照一张处方进行

计算，不应拆分为散装中药饮片处方和小包装中药饮片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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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11 解读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标药品金额占比= 

 

   =  
  

注意：分母：同期采购同种药品是依据国家集采的采购任务名称来划定的，与化学名、剂

型等不是绝对关系。如果能归属到同一任务中，则该任务中非集采药品需纳入分母统计；不在

任务中的，则分子分母均不统计。 

延伸指标 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中选药品完成比例 

如果 H医院中选药品 1采购量 x＞任务量 X，则表示完成任务一；中选药品 2采购量 y>任

务量 Y，表示完成任务二；……任务 N以此类推。即 H医院在 2022年度被下达 N个任务，完

成 M个任务（M≤N）。计算方式如下所示： 

 

  

=  

  
注意: 

（1）分子：统计内容为集采购销协议截止时间在本考核年度 1 月 1日-12月 31 日内，统

计完整集采协议周期内医院完成的中选药品带量购销协议用量的品种数。 

（2）分母：为同期医院应完成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的中选药品带量购销协议用量的品

种数。 

例如：某医院的集采购销协议 A时间为 2021 年 6月-2022年 6月，即截止时间为 2022 年

6月，在考核年度 2022年 1月 1日-2022 年 12月 31日内。因此在 2022年填报时，该协议应

统计在内，并对应完整协议时间段（2021年 6月-2022 年 6月）。 

某医院的集采购销协议 B时间为 2022 年 2月-2023 年 2月，即截止时间为 2023 年 2月，

不在考核年度 2022 年 1月 1日-2022 年 12 月 31日内。因此在 2022 年填报时，该协议不应统

计在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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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 18 解读 

针对新增填报内容，特说明如下： 

（1）填报模板中“18.2.1.1年末资产原值”和“18.2.1.2.年末资产净值”为阶

段性贴息贷款形成资产的原值和净值；“18.1.1.1.长期负债” 和“18.1.1.2.一年内

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为阶段性贴息贷款形成负债的原值和净值。 

（2）首先，请各医院明确是否为阶段性贴息贷款。阶段性贴息贷款形成资产反映

该财政贴息项目启动后，医疗卫生机构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后，于 2022年 12月 31

日已签订采购合同的，并已经计入“固定资产”或“在建工程”(需要安装的设备)或

“预付账款” (未验收的设备)的等资产类科目的金额。阶段性贴息贷款形成负债反映

在该项目期间，医疗卫生机构经国家发展改革委审核、人民银行推送后实际已经计入

“长期负债”或“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的并开始计息的负债期末余额，非贷款

授信金额。 

（3）其次，明确阶段性贴息贷款时间。阶段性贴息贷款在 2022年度开始实行，

不涉及以往年度。 

（4）最后，请特别注意，“阶段性贴息贷款形成资产”不局限于“固定资产”科

目，而是使用阶段性财政贴息贷款购置设备的经济事项，期末反映在资产类科目的金

额。 

 

 

 

 

 

 


